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反洗钱行政调查

一、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二、调查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发现辖内（山东省）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有权对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调查，金融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行政调查有关事项具体由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反洗钱处组织开展。
三、调查范围

（一）金融机构按照规定报告的可疑交易活动；

（二）通过反洗钱监督管理发现的可疑交易活动；

（三）人民银行山东省内分支行报告的可疑交易活动；

（四）其他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通报的涉嫌洗钱的可疑交易活动；

（五）单位和个人举报的可疑交易活动；

（六）人民银行总行下发协查的可疑交易线索；

（七）其他有合理理由认为需要调查核实的可疑交易活动。
四、调查方式：书面调查和现场调查

（一）书面调查：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将《反洗钱书面调查通知书》直接送达或采用机要途径送达被调查机构，被调查机构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调查材料直接送达或通过机要途径送达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或其指定的辖内人民银行分支机构。
（二）现场调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现场调查可疑交易活动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调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和调查通知书的，金融机构有权拒绝调查。
五、调查措施
（一）调查可疑交易活动，调查人员可以询问金融机构有关人员，要求其说明情况。询问应当制作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应当交被询问人核对。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被询问人可以要求补充或者更正。被询问人确认笔录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调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
（二）实施现场调查时，调查组可以查阅、复制被调查对象以下资料：
1.账户信息，包括被调查对象在进入那个机构开立、变更或注销账户时提供的信息和资料。

2.交易记录，包括被调查对象在金融机构中进行资金交易过程中留下的记录信息和相关凭证。

3.其他与被调查对象和可疑交易活动有关的纸质、电子或音像等形式的资料。

（三）调查组可疑对可能被转移、隐藏、篡改或者销毁的文件、资料予以封存。封存期间，金融机构不得擅自转移、隐藏、篡改或者毁损被封存的文件、资料。调查人员封存文件、资料，应当会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查点清楚，当场开列清单一式二份，由调查人员和在场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金融机构，一份附卷备查。
    六、法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对违反规定进行调查的反洗钱工作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金融机构拒绝、阻碍反洗钱调查，以及拒绝提供调查材料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材料的，由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金融机构由于以上行为，致使洗钱后果发生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建议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其经营许可，并对有关董事、高管和直接管理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或者取消其任职资格、禁止从事有关金融行业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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